大渡口府发〔2009〕47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大渡口区2009年度中小企业流动资金
贷款财政贴息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大渡口区2009年度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财政贴息实施办法》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五月四日

大渡口区2009年度中小企业
流动资金贷款财政贴息实施办法

为加大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力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确保我区工业经济稳定较快发展，根据《中共大渡口区委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应对危机促进工业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大渡口委发〔2009〕10号）和《关于印发<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财政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渝经发〔2009〕29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申报条件

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二好一快”（即：市场好、管理好、增长快）的中小工业企业。

二、贴息标准

根据企业2008年末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余额为基数，2009年1～4季度，每季度末在申报期内，对企业在各银行新增的流动资金贷款，给予企业新增贷款额年2个百分点的利息补贴（每季0.5个百分点）。单户企业新增贷款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超过者按3000万元计补。

三、申报时间及程序

各申报企业于2009年每季度末的次月10日（一季度在5月10日前）将申报资料报区经委、区财政局共同审定贴息额。区财政局将审定的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

四、申报资料

（一）贷款合同复印件及银行出具的借款依据。

（二）企业执照复印件。

（三）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新增贷款情况表（见附件）。

五、工作要求

（一）各相关部门和企业要严格财经纪律，认真审核、层层把关、责任到人，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给予通报，并追回资金，情节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二）各申报企业必须按照时间规定报送相关申报资料，超过规定时限不再受理，财政补助资金实行总量控制，用完即止。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区经委负责解释。

附件：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新增贷款情况表

2009年第        季度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新增贷款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企业名称
	2008年
	申报期新增贷款情况
	申报贴息金额（万元）
	企业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资产总额（亿元）
	销售收入（亿元）
	职工人数（人）
	承贷行
	08年余额（万元）
	季末余额（万元）
	新增额（万元）
	合同号
	贷款起止时间
	执行利率（%）
	
	
	

	
	
	
	
	
	
	
	
	
	
	
	
	
	
	

	
	
	
	
	
	
	
	
	
	
	
	
	
	
	

	
	
	
	
	
	
	
	
	
	
	
	
	
	
	

	
	
	
	
	
	
	
	
	
	
	
	
	
	
	

	
	
	
	
	
	
	
	
	
	
	
	
	
	
	

	
	
	
	
	
	
	
	
	
	
	
	
	
	
	


填报说明：1.该表中同一承贷行“新增额”=“季末余额”-“08年余额”，同一企业多行贷款的应分行填报。“承贷行”只需填总行或分行名称，如“工行、农行”即可。
          2.该表中“贷款起止时间”用统一格式，如“20090101-20091201”。

          3.“申报贴息金额”计算公式为：申报期新增额*0.5% 。

                                                                                              填报人：

                                                                                              联系电话：
主题词：金融  企业  贷款  贴息  通知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5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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